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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绍兴市柯桥区教师发展中心专业研训人员选调实绩量化考评表
	项目
	评    分   标    准
	依据（请具体指明复印件）
	自评分
	考核分

	管理经历（10分）
	担任规模学校中层干部（含年级主任），1年得2分，2年得5分，3年得8分，3年以上得10分。任教研组长3年以上的得5分，在任组长期间获评区优秀教研团队的再加3分，省市级的得10分。
	
	
	

	知名度（10分）
	（1）入选学科杂志介绍人物（专辑）；（2）在“全国中文核心期刊”发表教育教学论文超过3篇；（3）在外市公开上课讲座超过5次或在外省超过3次。（4）主持名师工作室获得区一等奖及以上。每位教师以上任选2项，每项5分。
	
	
	

	学术荣誉（10分）
	区级（6分）、市级（8分）、省级（10分）。学术荣誉指“名师”（“青年名师”）、教坛新秀、学科带头人。分地方政府发文和教体局部门发文两类，每类荣誉靠高计1次，范围不拓展。 
	
	
	

	课堂评优（10分）
	（1） 现场优质课：区一等奖（6分）、市一等奖（8分）、省一等奖（10分）；（2）录像课：区区级一等奖（2分）、市级一等奖（4分）、省级一等奖（6分）、部级（8分）。以上两类每类靠高计一次，二等奖降一级计，片段课（说课）按第二类同级减半计分。 
	
	
	

	论文撰写（10分）
	省级及以上一等奖或“全国中文核心期刊”或中国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引用，每篇5分；市一等奖或省级及以上杂志发表论文，每篇2分。每个教师最多计2篇。第一作者有效。获奖论文限于教育行政部门组织。
	
	
	

	课题获奖（10分）
	主持或执笔的规划课题、教研课题或教改项目。区级一等奖（3分）；市一等奖（6分）；省一等奖（10分）。靠高计一项，二等降一级计分，参与者均计2分，文件或证书为证。规划课中党建、搞疫、双减等专项课题和师训、教技部门主办的课题参照上例减减半计分。
	
	
	

	 精品课程（10分）
	课程：区级1分，市级3分，省级5分。课程群同级翻倍。每位教师最多计2例成果。参与者减半计分。
	
	
	

	公开讲课（10分）
	区级（1分），市级（2分），省级（5分）；必须由地方教育局教研部门出具证明，最多计2次。非地方教育局教研部门出具证明的，减半计分。 
	
	
	

	参与命题（10分）
	参与区级中高考模拟考命题或全区初三素养生调测命题（5分）、市级中高考模拟考命题（8分），中高考正式命题（10分）。由命题组织部门出具证明，最多计2次。
	
	
	

	指导获奖
（10份）
	指导学生学科竞赛由教研部门和专业学会颁发的（不含初赛）：省一等奖及以上（10分），市一等奖及以上（6分）
区级一等奖及上（3分）不累计，取最高1人次
	
	
	

	总分
	自评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核分：


备注：（1）各位申报教师按本表要求分块按序准备材料，详细列出分数来源之复印件，打好自评分。在自评的时候，请特别注重有关项目的概念与数量限定，不要准备多余材料。（2）材料有效期从2017年6月算起。其中，管理经历、知名度、学术荣誉、课堂评优从参加工作之日算起。（3）每项得分统计不超过给定满分，在核算时，如果出现并列分，以“全国中文核心期刊”发表文章多少来区分。



4

